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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井市召开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延边州

工作协调联络组交办案件研讨会

8月31日10点，龙井市接到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延边州工作协调联络组《8月31日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举报受理信访事项交办函》（环督延联信转〔2021〕15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督察组第5批举报受理转办清单中共有1项信访举报涉及我市。

接到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延边州工作协调联络组交办函后，受市委市政府委托，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徐之光立即组织召开案件分析讨论会，林业、住建、自然资源、市监、龙门街道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市委市政府要求，各相关部门对中央第一生态环境督察组交办的信访案件要引起高度重视，要严格按照《龙井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职责规定》内容，及时领取部门对口信访案件，坚决杜绝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要第一时间赶往信访案件现场，全面调查、掌握案件基本信息和情况，核实案件属性，将案件结果在规定时限内报送至市工作协调组，对确实存在的问题要立即查办，我市1项信访案件涉及的部门较多，各部门之间要全力配合，要根据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案件答复格式做好答复工作。

附：会议现场

[image: image2.jpg]|
%H | 'B‘i | \ | “il’, ,HIH
T L





 3 / 3

